
关于印发《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

本扶持工作办法》的通知

晋广电办〔2021〕60 号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省局有关处室、有关电视剧制作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创

作引导的有关要求，调动广大电视剧编剧的创作积极性，夯

实发展基础，结合我省实际，我局对《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关

于印发<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晋

广电发〔2019〕24 号）进行修订，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

行。

原《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工作办法》

（试行）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9 日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

工作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创

作引导的有关要求，调动广大电视剧编剧的创作积极性，夯

实发展基础，实现山西省电视剧发展新突破，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工作办法》。

第一章 工作原则

第一条 扶持评选工作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突出

电视剧创作的社会效益，力争推出具有思想文化内涵和审美

品格的电视剧剧本。

第二条 扶持评选工作鼓励创作能够充分挖掘山西丰厚

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能够体现山西文化内涵和人文

精髓的精品电视剧剧本。

第三条 扶持评选工作重点扶持聚焦党史国史军史的重

大革命题材；重点扶持聚焦优秀历史文化的历史题材；重点

扶持聚焦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重点扶持聚焦农村发展的乡

村题材；重点扶持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题材；



重点扶持通过我省备案并在国家广电总局公示或立项的作

品。

第二章 工作机构

第四条 山西省广电局设立电视剧优秀剧本评选委员会

（以下简称"评委会"）和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工作办公室

（以下简称"扶持办公室"）。

（一）评委会主任由省广电局分管局领导担任，评委会

成员由省广电局电视剧处、规划财务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等

组成。评委会负责对所征集的剧本进行评优并提出审定意见。

（二）扶持办公室设在省广电局电视剧处,负责协调扶

持资金、制定评选工作方案并组织评委会工作。

第三章 申报

第五条 扶持办公室组织发文，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电视

剧剧本征集，凡我省具有电视剧拍摄资质的机构均可申报参

评。

第六条 参评剧本应为未获得过省广电局相关扶持资金，

申报单位拥有版权或作者授权，截至省广电局终评之日尚未

获准发行的作品。

第七条 报省广电局参评剧本的申报材料包括：申请表

（见附件）、剧本版权或作者授权书、分集大纲、完整剧本、

编剧阐述（不少于 800 字）。



第八条 逾期申报或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省广电局

不予受理。

第四章 评选

第九条 评委会对征集到的剧本进行评优并提出审定意

见，对拟入选的剧本在省广电局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

结果报省广电局党组研究并确定年度扶持电视剧优秀剧本。

第五章 扶持

第十条 入选剧本纳入到省广电局优秀电视剧项目库，

作为向省委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上级部门推优的备选项

目。

第十一条 省广电局对入选剧本按重点类剧本和一般类

剧本给予资金扶持，扶持资金适用于该剧的进一步创作。

第六章 评选纪律和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 评选专家信息对外保密，除评选委员会办公

室联络员外，所有评选专家不与制作机构进行接触，同时评

选专家不得向外泄露所评选电视剧的相关涉密内容信息。

第十三条 评选专家与参评方存在亲属等关系、或者参

与参评剧目创作的，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必须回避。必要

时采取分组评选，确保利益相关方评选专家不参与特定电视

剧评选工作。



第十四条 评委会成员不得进行任何有可能影响评选结

果的不当行为，不当行为一经确认，评委资格和有关个人及

机构的参评资格将被取消。

第十五条 已获扶持的剧本如发现存在营私舞弊、抄袭

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省广电局有权取消其入选资格并追回

已扶持资金。

附件：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申请表

http://gdj.shanxi.gov.cn/xxgk/fdzdgknr/zcwj/202112/P020211227575468968980.docx


附件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优秀剧本
扶持申请表

剧本名称

编 剧 集 数

该剧是否备案

公示或立项

备案公示或

立项时间
年 月

故

事

梗

概

该剧进展简况



（可根据进度不同

填写主创人员、创

作进展等信息）

申报机构名称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申报机构声明

本机构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知晓关

于山西省广播电视局优秀剧本扶持的各项规定，如存在营私舞弊、

抄袭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处罚。

项目负责人签字： 申报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评委会审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评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